
湖北美术学院 2018 年普通本科招生章程

湖北美术学院是我国中部地区唯一一所高等美术院校，全国九所重点美术学

院之一，是中国高层次艺术人才培养和人文艺术研究的重要基地。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等相关法律和工作规定，为规范学校全日制普

通本科招生工作，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校名全称为湖北美术学院，学校部颁代码为 10523。学校地址：武

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栗庙路 6 号（藏龙岛校区），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374
号（昙华林校区）。

第三条 学校是经教育部批准的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公办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具有学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学校隶属湖北省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为

湖北省教育厅。

第四条 学校全日制本科招生的主要种类为：普通高考艺术类考生。对港澳地区

及台湾省艺术类招生按“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

生办公室”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培养目标：致力于培养崇德、笃学、敏行、致美，富有创新能力和创业

精神，服务社会的高素质艺术专门人才。

招生对象及报名

第六条 报名对象及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3、身体健康，无色盲、色弱，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

我校专业学习的要求；

4、高考填报我校表演专业（服装表演与设计）（以下简称“服装表演类”）志

愿的考生，男生身高不得低于 1.80 米；女生身高不得低于 1.65 米（含平面模特）。

5、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①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在校生；

②因触犯刑律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的或正在服刑者；

③被高等学校开除学籍或勒令退学不满一年者（从被处分之日起，到报名开始之

日止）；

④往年在全国八所专门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何一个专业考试考点被

认定舞弊的考生；

⑤往年被我校取消入学资格者。

第七条 报名办法：

1、网上报名：

报名网站：湖北美术学院官方网站招生就业专栏（http://www.artstudent.cn/）

报名开始时间：2018 年 1 月 5 日 9：00 开放

省外考点截止时间：见《湖北美术学院 2018 年普通本科招生专业考试考点设置及报名

考试时间安排》（江苏籍、湖南籍考生在生源地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统一艺术类校考报



名网站报名）。

武汉考点截止时间：2018 年 1 月 8 日 18：00

提示：网报人数达到考场容量上限时，学校将提前关闭网报窗口，逾期不再补报，缴费

成功后不得退费。

2、报名要求与缴费：

①考生本人网上填写的报名信息，要求填写完整，信息真实，内容准确。请考生

认真核对报考信息，考生网上报名信息凡不按要求报名、误填、错填网报信息、填

报虚假信息等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严正声明：考生高

考报名号、身份证号、姓名必须准确填写，省份为考生高考所在省份，以上信息

填写错误造成不能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②绘画设计类、书法类、服装表演类网上缴纳报名考务费 180 元/每场（三个考试

科目）（江苏省南京市考点报名考务费按照江苏省物价局核准的收费标准执行），

现场领取《专业考试准考证》（湖北籍考生网上自行打印《专业考试准考证》）。

3、现场确认程序：

①非湖北籍考生符合报考条件者，网上报名、缴费成功后，直接到网报时所选择

的考点进行现场确认，就地考试，不收报考作品。

②考生本人交验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不准持临时身份证或户籍证明进行现场

确认）报考人到现场拍照，不接受代替报名，并确认打印《专业考试准考证》。

考生也可提前下载登录报名系统手机 APP 客户端“艺术升”，凭本人身份证原件、

艺术考生《高考报名表》原件，由考生本人在报名系统手机 APP 上进行在线确认

的办理。具体办理流程方法等详见 APP 软件内的提示。

③湖北籍考生不进行现场确认，于 2018 年 1 月 13 日起均可在湖北美术学院官方

网站招生就业专栏（http://www.artstudent.cn/）自行打印《专业考试准考证》，

按照《专业考试准考证》考试时间、考试地点参加考试。

4、艺术设计学、艺术史论、艺术史论（艺术管理）专业（美术理论类）：不参

加我校组织的专业测试，考生通过所在高考省份美术类专业统考本科合格后，按

照高考文化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第八条 往年在我校招生专业考试中舞弊的考生，2018 年报考我校本科招生专业

考试的专业成绩无效。

入学考试

第九条 报考我校考生均须参加由我校组织的专业考试（我校的三个专业考试类

型：绘画设计类、书法类、服装表演类，以下简称“校考”）和参加全国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全国高考）。各专业类型文化成绩录取要求均不得低于生

源所在地省级招办划定的最低文化录取分数线。考生必须通过生源地所在省组考

的艺术类专业统（联）考（提前批文理类除外），考生生源地所在省未组织书法

类、服装表演类专业统（联）考的，只需通过我校校考即可报考。我校专业考试

科目、时间、地点及安排详见《2018 年专业考试考点设置及报名、考试时间安排

表》。各院系简介请在我校网站上查询。

评分办法、录取规则

第十条 我校专业考试各科分值为 100 分，总分为 300 分。由我校专业教师和校

外专业教师组成评卷组，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封闭式评卷。



第十一条 我校专业考试按照不超过招生计划数 4 倍的比例划定专业合格分数

线。查询专业考试成绩，请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后登录湖北美术学院官方网站招生

就业专栏（http://www.artstudent.cn/），学校不另寄发专业合格证。

第十二条 学校招生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

第十三条 考生在参加全国高考时填报的专业志愿必须与参加我校校考合格的

专业考试类型一致（我校的三个专业考试类型：绘画设计类、书法类、服装表演

类）。

第十四条 绘画设计类：1、只录取填报我校志愿并达到我校文化投档资格线的

考生，录取填报批次为：艺术本科提前（一）批。录取时按照高考文化成绩和校

考专业成绩折算分排序，以绘画设计类计划数从高到低择优录取，额满为止。录

取时以专业最高成绩折算。

2、被我校拟录的考生，按考生高考填报的专业志愿根据折算分排序依次确定录

取专业方向，在第 1 专业志愿不能满足时按照第 2 专业志愿录取，依次类推（即

志愿优先原则）。最后不能确定其专业方向的考生，由我校根据考生填报志愿的

意愿，安排至名额未满的专业方向内。

第十五条 书法类：只录取填报我校志愿并达到我校文化投档资格线的考生，录

取填报批次为：艺术本科提前（一）批。录取时根据第 1 专业志愿按照高考文化

成绩和校考专业成绩折算分排序，以书法类计划数从高到低择优录取，额满为止。

第十六条 美术理论类：只录取填报我校志愿并达到我校文化投档资格线的考

生，录取填报批次为：艺术本科提前（一）批。不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测试（不

需要网上报名和缴费），考生通过所在高考省份美术类专业统考本科合格后（考

生所在高考省份书法类专业统考本科合格也可报考），按照高考文化成绩从高到

低择优录取。录取时根据第 1 专业志愿按照高考文化分排序择优录取。高考文化

成绩总分相同时，按照英语和语文成绩相加后从高到低排序录取。

第十七条 动画（中外合作办学）录取原则：

1、只录取填报我校第一志愿并达到我校文化投档资格线的考生，录取填报批次

为：艺术本科提前（一）批。按照绘画设计类录取原则执行；

2、专业志愿为平行志愿，只录取填报该专业志愿的考生，高考专业志愿“服从

志愿调剂”但未填报该专业考生不能参加录取；

3、未达到绘画设计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在满足以上两款条件的基础上，

按照该专业计划数单独划定该专业折算分录取控制分数线（该专业具体介绍见湖

北美术学院官方网站—组织机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网址：

http://wsb.hifa.edu.cn）。

第十八条 服装表演类：只录取填报我校第一志愿并达到我校文化投档资格线的

考生，录取填报批次为：艺术本科提前（一）批。录取时根据第 1 专业志愿按照

校考服装表演类专业成绩排序择优录取。

第十九条 工业设计、风景园林、艺术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录取原则：

1、不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测试（不需要网上报名和缴费），按照高考文化成绩

排序择优录取，只录取填报我校志愿并达到我校文化投档资格线的考生。录取填

报批次为：提前批文理本科。

2、录取时根据第 1 专业志愿按照高考文化分排序择优录取。高考文化成绩总分

相同时，按照英语和语文成绩相加后从高到低排序录取。

第二十条 录取时，对进档考生的高考文化考试成绩和专业考试成绩，按本章程

第二十二条比例折算办法执行，根据政审体检情况，德、智、体、美全面衡量择

优录取。

http://wsb.hifa.edu.cn）。


第二十一条 各专业类型的高考文化成绩与校考专业成绩比例折算办法如下：

1、绘画设计类：（高考文化成绩×0.4+专业成绩×0.6）×2=折算分。

2、书法类：（高考文化成绩×0.6+专业成绩×0.4）×2=折算分。

3、美术理论类：考生通过所在高考省份美术类专业统考本科合格后（考生所在

高考省份书法类专业统考本科合格也可报考），按照高考文化分排序从高到低择

优录取。高考文化成绩总分相同时，按照英语和语文成绩相加后依次录取。

4、服装表演类：校考只测试服装表演基础，不进行绘画基础测试。高考文化成

绩达到我校投档分数线，按校考表演专业成绩排序录取。

5、工业设计、风景园林、艺术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按照高考文、理科文

化成绩分文理两类排序，从高到低择优录取。高考文化成绩总分相同时，按照英

语和语文成绩相加后依次录取。根据专业志愿优先原则确定录取专业。

6、无往届生与应届生限制，无男女比例限制。高考文化成绩不分文理科。（工

业设计、风景园林、艺术教育、文化产业管理专业除外。）

第二十二条 对于各种增加分数或降低分数投档的考生，依照国家政策的有关规

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学校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

指导意见》的规定。新生入学后，对新生进行身体健康状况复查，对经复查不符

合体检要求或不宜就读已录取专业者，按有关学籍管理规定办理，予以转专业或

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四条 学校录取的各类考生，经考生所在的省（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

门审批同意以后，学校寄发录取通知书。

第二十五条 在国家核定的年度招生规模内，学校将视各省考生的成绩情况，调

节各省统考上线考生生源不平衡的问题。

新生入学及收费

第二十六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在三个月内进行复查，并组织专业测试，复查

不合格者，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取消入学资格，退回原籍。有严重违纪行为者，

报生源地省考试院、省招生办备案，以后均不得报考我校任何学历层次的招生考

试。

第二十七条 在校生可参加湖北省教育厅确定的 10校联合办学跨校辅修双学位，

选修第二学位课程规定学分，获得相关院校的第二学位。10 校联合办学高校有：

湖北美术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武汉工程大

学、武汉纺织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湖北警官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第二师

范学院。学校不断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已与瑞士、韩国等国的相关大学开

展交换生项目。

第二十八条 我校录取新生的学杂费及在校期间的待遇，均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学校

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新生奖学金、湖北美术学院本科优秀

习作奖、湖北美术学院优秀本科毕业作品奖、学院奖学金、临时困难补助金、“北村”

奖学金、马利艺术奖、“红星宣纸”奖学金，秋季采风写生优秀作品奖等多项奖助学金，

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学校为在校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

招生监督

第二十九条 学校纪委对本校的招生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通信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栗庙路 6 号（藏龙岛校区）

湖北美术学院纪委办公室

邮 编：430205
纪检监察电话：027-81317062（办公室）

湖北美术学院招生办公室（全日制本科）

通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栗庙路 6 号（藏龙岛校区）

学校网址：http://www.hifa.edu.cn/

邮 编：430205

咨询电话：027-81317222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1：30 下午 14：30-17：00

查分网址：请于 4 月 20 日后登录湖北美术学院官方网站招生就业专栏

（http://www.artstudent.cn/）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湖北美术学院 2018 年普通本科招生专业考试

考点设置及报名考试时间安排

城市 考点 地址 网上报名时间

现场确认时间或

手机 APP 网上确

认时间（手机网上

确认成功后可直

接打印准考证，不

需要再次进行现

场确认）

考试时间

湖南

省长

沙市

湖南籍考生在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报名

报名时间 2018年 1月 28日-2月 28日

非湖南籍考生不可报考。

湖南籍考生直接在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网站上报名，不需要

进行现场确认。

2018年 3月

4日

河南

省郑

州市

郑州市第 106
中学（原郑州

铁路六中

）新校区

郑州市东风南路

与正光路交叉口

东北角

2018年1月6日---

2018年 1月 28日

现场确认时间：

2018年 1月 31日
手机确认时间：

2018年 1月 30日
-31日

2018年 2月

2日

浙江

省杭

州市

浙江理工大学
杭州下沙高教园

区

2018年 1月 5日--

2018年 1月 28日

现场确认时间：

2018年 1月 31日

手机确认时间：2018

年 1月 30日-31日

2018年 2月

2日

山东

省青

岛市

青岛恒星科技

学院

李沧区九水东路

588 号

2018年 1月 31日

-2018年 3月 1日

现场确认时间：

2018年 3月 3日

手机确认时间：2018

年 3月 2日-3日

绘画设计

类、书法类：

2018年 3月

5日

服装表演

类：

2018年 3月

6日

重庆

市

四川美术学院

（ 大 学 城 校

区）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

大学城四川美术

学院

2018年 1月 5日--

2018年 1月 14日

现场确认时间：

2018年 1月 16日

手机确认时间：2018

年 1月 15日-16日

2018年 1月

18日



辽宁

省沈

阳市

鲁迅美术学院

附中

沈阳市东陵区

望花中路 146号

2018年 1月 5日--

2018年 1月 19日

现场确认时间：

2018年 1月 22日

手机确认时间：

2018年 1月 21日

-22日

2018年 1月 24

日

广东

省深

圳市

深圳市行知职

业技术学校
深圳市罗湖区

北斗路 20号

2018年2月23
日--

2018年 3月 5
日
（广东考点单日考

试承载量为 2400

人，该考点两天总

报 名 量 上 限 为

4800人，超过上限

人数时报名系统关

闭，报名截止。）

2018年 3月 8
日

手机确认时

间：2018年 3
月 7日-8日

2018年 3月
10日-11日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桂

林市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育才校区，广西

桂林育才路 15

号

2018年 1月 5日---

2018年 1月 19日

现场确认时间：

2018年 1月 22日

手机确认时间：

2018年 1月 21日

-22日

2018年 1月 24

日

江苏

省南

京市

江苏海事职业

技术学院

南京市江宁区

格致路 309号

江苏籍考生在江苏

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上报名，报名时间

以江苏省教育考试

院公布时间为准。

非江苏省考生不可

报考。

江苏籍考生直接

在江苏省教育考

试院网站上报名，

不需要进行现场

确认。

2018年 1月
24日

陕西

省西

安市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雁塔区含光南

路 100号

2018年 1月 5日---

2018年 1月 19日

现场确认时间：

2018年 1月 22日

手机确认时间：

2018年 1月 21日

-22日

2018年 1月 24

日

湖北

省武

汉市

湖北美术学院

（藏龙岛校区）

湖北省武汉市

江夏区藏龙岛

科技园栗庙路 6
号（藏龙岛校

区）校址见附图

2018年 1月 5日---

2018年 1月 8日

（武汉考点单日考

试承载量为 6000

人，超过上限人数

时报名系统自动关

闭）

武汉考点非湖

北籍考生现场

确认时间：2018
年 1月 12日
手机确认时间：

2018年 1月 11日

-12日

注意：湖北籍考生

不需要现场确认。

绘画设计类

专业考试时

间：2018年
1月15日---1
月 18日
书法类\服装

表演类专业

考试时间：

2018年 1月
19日



考生注意事项：

1．湖北籍考生必须在武汉考点参加我校本科招生专业考试，不得在省外考点考试。根

据湖南省、江苏省、广东省等相关省份文件规定，凡报考我校的考生只可在我校于

该省设置的考点报名确认并考试，请考生严格遵守此项规定，否则考试成绩均不予

认可。

2． 2018年报考我校服装表演类考生需按规定时间在武汉点、青岛点现场确认，参加服

装表演类（表演基础）专业考试。

3．武汉考点考试时间：绘画设计类为 1月 15 日至 1月 18 日；书法类、服装表演类为 1

月 19 日。

武汉考点考试地址：湖北美术学院藏龙岛校区。

4．考试文具、画具自备，考生食宿、旅费一律自理。

5．考生必须持第二代身份证和专业准考证原件参加专业考试。

6．请考生在报名时注意我校各科目考试时间及考场具体安排（考试前一天请提前查看

考场安排）。

湖北美术学院 2018 年普通本科招生名额分配表

湖北美术学院国标代码：10523

院系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教学地点

（工作室）
招生名额 学制

专业考试

类型
考试科目

暂定学

费（元/

学年）

招生

区域

中国画系
130406T 中国画 96 四年

绘画设计

类

绘画设计类

考试科目：

色彩

速写

素描

色彩考查范

围：人物头

像写生或石

膏像写生

速写考查范

围：创作

素描考查范

围：人物头

像写生或石

膏像写生

书法类

考试科目：

10350 全国

130405T 书法学 24 四年 书法类 10350 全国

油画系 130402 绘画 油画 88 四年

绘画设计

类

10350 全国

版画系
130402 绘画 版画 48 四年 10350 全国

130402 绘画 插画艺术 88 四年 10350 全国

壁画与综

合材料绘

画系

130402 绘画

壁画与综

合材料绘

画

88 四年 10350 全国

130506 公共艺术 24 四年 10350 全国

水彩画系 130402 绘画 水彩画 96 四年 10350 全国

动画学院

130310 动画 92 四年 10350 全国

130310H 动画

动画（中外

合作办学）

（韩国韩

瑞大学合

作项目）

120 四年 40000 全国

130310 动画
影像媒体

艺术
80 四年 10350 全国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24 四年 10350 全国



白描

篆刻

书法

服装表演类

考试科目：

服装表演基

础 要求：

1、自备比基

尼泳装。

2、自备才艺

表演服装、

音乐 CD 光

碟或 U盘音

乐 MP3 文件

（音乐文件

中除考试用

乐曲外无其

它乐曲）及

表演道具。

3、女生必须

将头发束起

（马尾或发

髻即可，短

发除外）、

着淡妆（无

假睫毛）、

无纹身，考

生头发不得

上硬发胶。

服装表演类

考试地点及

时间：

武汉考点：1

月 19 日

青岛考点：3

雕塑系

130403 雕塑 58 五年 10350 全国

130510T
K 陶瓷艺术设计 68 四年 10350 全国

设计系

130507 工艺美术 24 四年 10350 全国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160 四年 10350 全国

130502 视觉传达

设计

印刷图形

设计
48 四年 10350 全国

130404 摄影 30 四年 10350 全国

130311T 影视摄影与制作 24 四年 10350 全国

环境艺术

设计系

130503 环境设计
环境艺术

设计
188 四年 10350 全国

082803 风景园林 48 四年

不进行专

业测试，

按高考文

化成绩录

取

10350 湖北

服装艺术

设计系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140 四年
绘画设计

类

10350 全国

130505 服装与服

饰设计

纤维艺术

设计
78 四年 10350 全国

130301 表演
服装表演

与设计

男生：12

女生：36
四年

服装表演

类，达到

我校文化

投档分数

线后，按

校考专业

成绩排序

录取

10350 全国

工业设计

系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24 四年
绘画设计

类
10350 全国

080205 工业设计 20 四年

不进行专

业测试，

按高考文

化成绩录

取

10350 湖北

130504 产品设计 158 四年
绘画设计

类

10350 全国

130504 产品设计 展示设计 88 四年 10350 全国

美术学系 130401 美术学 美术教育 68 四年 10000 全国



月 6日

040105 艺术教育 20 四年

不进行专

业测试，

按高考文

化成绩录

取

10000 湖北

130501 艺术设计学 20 四年
美术理论

类，省美

术统考本

科合格

（省书法

统考本科

合格也可

以报考），

按高考文

化成绩录

取

8000 全国

130101 艺术史论 20 四年 8000 全国

130101 艺术史论 艺术管理 20 四年 8000 全国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20 四年

不进行专

业测试，

按高考文

化成绩录

取

8000 湖北

备注：1、各专业实际录取名额以湖北省教育厅批准的计划数为准；2、湖北省计划数为总计划

数 70%，省外计划数为总计划数 30%；3、各专业学费以湖北省物价部门的最新政策标准为准。


